阜阳师范大学

学生考试成绩复核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学号
	
	姓名
	
	学院
	

	课程代码
	
	课程名称
	
	原成绩
	

	申请复核的理由：

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复核人
	

	复核后的成绩
	

	成绩变动的原因（若无变动，需标明“无误字样”）及责任人：
               复核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	任课老师意见：
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开课学院处理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成绩复核申请由学生所在学院签署意见，由教务处安排有关部门进行复核。

2.指定的复核人不能是任课老师。复核结果由辅导员配合教学秘书及时通知学生本人。

3.教务处考试考务科根据此表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更正，更正后此表与成绩报告单一起存档，更正后的成绩由系统打印后，经学院院长签字，并加盖公章，送教务处考试考务科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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